
臺北市政府長期照顧服務申訴及調處處理流程圖

時程 流程 

申訴： 

主管機關受理申

訴 10 日內發文 

調處： 

主管機關受理調

處次日之 20 日

內召開調處會議

否

否

結案 

註：有關長照機構之服務權責分配，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照機構委由衛生局權管，居家式及社區式服

務類服務類長照機構委由社會局權管；綜合式服務類長照機構含有機構住宿式服務類委由衛生

局權管；僅含居家式或社區式服務類長照機構由社會局權管。 

若有疑問請打電話，諮詢電話：衛生局(02) 2720-8889#1876   社會局(02) 2725-6968 

否

涉及醫

療爭議

是

否

是

是

函復當事人處理結果

民眾檢具申訴文件提出

本府函請受申訴對象對申訴內容提出說明(註) 

受申訴對象未回復說明 受申訴對象函復主管機關處理過程
及結果

當事人是否提出調處

申請人以書面提出調處，並檢附相關資料

受理調處文件，召開調處會 

得循司法途徑向

法院提出告訴或

其他解決管道 

依醫療法醫療爭

議程序提出調處 

受申訴對象回復說明

否

當事人是否接受處理
結果

是

是

是

當事人 

是否出席

主席是否認有成

立調處之可能


